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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很多旅行社都开设了“夕阳红” 旅游团， 但老

年人在旅途中发生意外的消息却屡见不鲜。 一方面与老年群

体的身体原因有关， 另一方面旅行社在行程、 人员配备方面

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在旅行过程中， 若是由旅行社的过失造

成了消费者的死亡， 旅行社必须承担责任。 而旅行社是否尽

到告知义务和及时抢救义务就成为了关键， 要做好相应的证

据准备。

同时， 消费者在参加老年团时一定要根据身体情况量力

而行， 若是前往气候差异较大、 高原、 沙漠等地区， 最好事

先咨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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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订机票的平台， 与消费者之间不存在航空旅客运输合

同关系， 消费者在平台下单、 供应商出票后， 平台已完成代

订机票的合同义务。 因此机票退改签政策为航司制定， 不存

在平台干预， 且相关退票费用也并非由平台收取。

航空公司已在官网上对“自愿变更和自愿退票收费标

准” 等条款进行了公示， 符合行业惯例。

预订机票时了解退改签规则系生活常识， 消费者应当在

预订机票时对涉及自己权利限制的事项合理留意， 再慎重选

择航空公司和机票类型下单。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放开， 旅游业也迎来了复苏， 大家都愿意出

门感受异地的风土人情。 然而， 旅游如果只是简单的“说走就走”， 就

可能因为发生意外以及机票酒店的变故， 而陷入纠纷的漩涡。 近日，

记者在采访数起旅游纠纷后发现， 出发前做好旅行的各项准备， 认真

阅读各种告知书， 能够避免误区， 同时一旦发生意外， 及时收集好各

种证据材料， 也能为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打下基础。

记者观察 2023 年 3 月 14 日 星期二

www.shfzb.com.cn

!
责任编辑 章炜 E-mail:fzbfzsy@126.com

3·15特刊

2021 年 11 月 23 日 13： 32 分， 张女士向某旅游平台购

买了一张 11月 24日下午从广州到宁波的机票。 机票票面价

格 500 元， 机票费用合计为 598 元。 然而在付款 4 分钟后，

张女士就改变主意， 申请退票。 但她仅收到 120 元退款， 即

仅收到 50 元机票款， 这也意味着她被扣除了票价 90％的款

项。

这让张女士难以接受， 她认为短短 4分钟时间就被扣取

大部分机票费用极其不公平不合理， 不仅损害了她的实际利

益， 且侵犯了她的的知情权。 在她看来， 平台官网上的退改

签规则标识不显著不清晰， 在显眼的地方比如“预定须知”

里对退费规则避重就轻， 对重大利益事项未做任何说明。 且

在不引人注目的“退改签说明” 里的文字描述存在歧义。 而

航空公司官网上的退费规则也很隐蔽， 未在显著位置进行公

示。 为此， 她将平台和航空公司告上了法庭。

平台则表示， 张女士预订的机票是其预订及出票， 退票

政策并非平台制定， 相关退票款也非平台收取， 张女士与平

台无任何的法律关系。

航空公司则坚称， 涉案机票退改签规则没有违反公平交

易原则， 公司针对退改签条款已经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

法院审理后认为， 航空公司在其官网上对“自愿变更和

自愿退票收费标准” 等条款进行了公示， 符合行业惯例； 张

女士在订票过程中涉及的航班价格选择页面、 退改签说明页

面、 预支付页面等均对机票的退改签规则进行了提示， 她只

需浏览页面便可了解具体内容。

最终， 法院驳回了张女士全部诉请。

70 岁的吴阿姨与妹妹妹夫一起参加了一个藏地甘南 10

日游的旅行团。 然而在旅行的第七天， 吴阿姨向领队提出身

体不适， 并拒绝参加当日活动以及晚上聚餐。 当晚， 吴阿姨

的妹妹又接到了她的电话， 吴阿姨表示身体极度不适， 需要

就医诊治。 吴阿姨的妹妹说， 旅行社得知吴阿姨身体不适且

有就医需求时， 均未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 亦未曾采取任

何急救措施， 反而告知两人可继续就餐不用着急， 全然不顾

已经 70 岁的吴阿姨的身体疾病情况和就医需求。 吴阿姨的

妹妹和妹夫只能自行打车陪同吴阿姨就医， 但吴阿姨终因病

情过重而离世。

吴阿姨的家人认为旅行社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 在出

发前没有向吴阿姨告知行程涉及高原地区， 不适合老年人。

旅行中， 旅行社不曾时刻关注吴阿姨的身体状况， 并且没有

第一时间拨打救助电话寻求专业医护和救援， 没有及时尽到

救助义务。

而旅行社一方却坚持认为， 吴阿姨的死亡系自身疾病所

致的意外事件， 非旅行社的过错。 在出行前旅行社已尽到必

要的告知和警示义务， 也已在合理限度内对游客的人身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 且事发当晚是行程结束后自由活动期间， 根

据 《旅游法》 规定， 游客在自由活动期发生人身伤亡事件，

只有在旅行社未尽到安全提示及救助义务的情况下承担相应

责任， 旅行社在出行前已尽到合理的提示义务， 事发后地接

社也已尽到积极救助义务， 故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表示， 此次旅行团中， 超过三分之二的游客为 60

岁以上老年人， 并且此次旅游行程涉及高原地区。 因此旅行

社对组织如此众多的老年人去高原地区旅行应当承担更多的

注意义务， 应当就旅游产品的潜在风险、 旅游过程中的安全

注意事项、 老年旅游者的身体健康等内容做好安全提醒。 但

是， 旅行社在此次旅行团出行前仅与游客代表对接， 并未直

接向全体游客全面告知和解释涉案旅行项目的各类风险及注

意事项， 未能严格按照出团通知书中的要求对 70 周岁以上

老年人的出游进行审核， 在未了解参团游客健康状况的情况

下由游客自行前往目的地， 在履行告知义务方面存在瑕疵，

应当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旅行社赔偿吴阿姨家人各项经济损失 8 万

元。

七旬老人高原游殒命

旅行社未尽告知义务

购买机票4分钟后退票

扣除90％票价是否合理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是许多人的梦想。 但这样说走就

走的旅行， 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可能散心不成， 心中

更是添堵。

王先生一时兴起， 打算去日本旅行。 23 点的航班出发

在即， 心急的王先生在 21 点 30 分匆匆下单了日本的酒店。

可糊涂的王先生并未仔细阅读预定须知： “订单需等酒店或

供应商确认后生效， 订单确认结果以短信、 邮件或 App 通

知为准”。 23 时 05 分， 客服告知之前订单因满房取消。 次

日凌晨， 王先生到达了日本， 但酒店告知其无法入住。 此后

平台也将房费全额退还给王先生。 王先生不满， 将旅游平台

告上了法院。

最终法院认为， 平台按照王先生的要求预定了酒店， 并

同时告知其“订单需等酒店或供应商确认后生效”。 但王先

生在酒店尚未对该订单确认之前就自行启程前往， 且下单距

次日凌晨登机启程不足 3个小时， 考虑欠妥， 由此产生的无

法入住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住宿却未必说住就住

旅游业复苏，出行切勿“说走就走”
行前做好充分准备，遭遇意外及时收集证据方能维权

专业 让生活更简单

!! "

消费者在平台预订酒店后， 平台按照要求预订了指定酒

店， 并告知消费者“订单需等酒店或供应商确认后生效， 订

单确认结果以平台短信、 邮件或 App通知为准”。

消费者在酒店未确认订单的情况下自行前往， 由此产生

的无法入住风险就需要消费者自行承担。

消费者对订单负有注意义务， 切不可认为下完单就万事

大吉。 在互联网平台下单前， 要仔细阅读预定须知， 搞清楚

订单是“即时生效” 还是“需等待确认方可生效”。

下单后， 游客要注意查阅互联网平台发送的订单状态信

息， 留意接听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 一定要等收到订单确认

信息后方可出行。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